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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02200220022002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㆓零零㆓年六月㆓十五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應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80(1)條，制定 2002 年船

舶及港口管制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在汲水門水域範圍指定特別

區域及規定所有船隻須發出到達前知會。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在汲水門水域訂明在汲水門水域訂明在汲水門水域訂明在汲水門水域訂明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2. 現時，來往香港水域西北面進口航道的交通，可使用汲水門

航道或馬灣航道，這些交通往東南行或西北行皆可。汲水門航道和馬

灣航道的平均通航寬度分別為 210 米和 680 米。

3. 鑑於在汲水門水域內發生船隻碰撞意外，海事處在㆓零零零

年就使用該水域的交通展開內部研究，以期訂立措施來改善在該水域

內的航行安全。研究建議包括在汲水門水域實行單向交通措施。在較

狹窄的汲水門航道北部的交通，只准向東南行 ;而汲水門航道南部和

整條馬灣航道的雙程交通安排則可維持不變。這項建議希望透過減低

船隻迎面相遇的機會，從而改善汲水門水域的航行安全。

4. 在徵詢有關㆟士的意見期間，建議的措施對在該水域內操作

而總長度㆒般不超過 10 米的街渡、小漁船、舢舨等可能造成的影

響，備受關注。該類船隻為數約有 300 艘，它們有來往馬灣島嶼和馬

灣魚類養殖區的實際需要。為正視以㆖的關注以及這些小船並沒有對

通過汲水門水域的交通造成重大安全問題，海事處的結論為單向交通

措施只須適用於總長度超過 10 米的船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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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到達前知會的規定適用於所有進入香港水域的船隻發出到達前知會的規定適用於所有進入香港水域的船隻發出到達前知會的規定適用於所有進入香港水域的船隻發出到達前知會的規定適用於所有進入香港水域的船隻

5. 現時，凡超過 300 總噸的船隻，均須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

規例》 (《管制規例》 )第 6A 條的規定，在進入香港水域前向海事處

發出到達前知會。同㆒規定並不適用於 300 總噸或以㆘的船隻和內河

船，這些船隻㆒般被稱為“小型船隻”。這種安排始於㆒九八九年。

由於當時抵港小型船隻為數遠比現在的為少，過往這種安排因而視為

可被接受。此外，小型船隻毋須根據相關的國際海事規定，配置海㆖

無線電設備，為發出到達前知會而與海事處通訊。

6. 不過，多年來，在香港水域內發生涉及小型船隻的海事意外

為數明顯增加。海事處與這些船隻之間亦已有不同的通訊方法 (例如

傳真和電郵 )。我們認為藉 規定小型船隻發出到達前知會，來加強

對這些船隻的有效管制，既必需亦可行。藉著到達前知會，海事處處

長便能在船隻前來香港水域途㆗，及早提供航路指示，或者以安全理

由不准許船隻進入香港水域。

7. 另㆒方面，我們認為本㆞持牌船隻因經常在香港水域運作而

已為海事處所熟悉。當船㆖載有危險品時，船隻亦受發牌條件所規管

而須向海事處報告其動向，這些船隻因此應繼續獲得豁免，不受法定

到達前知會的規定所限。此外，定期往返香港與澳門／內㆞的渡輪船

隻以及行走短途國際航程的渡輪船隻，也毋須受法定到達前知會的規

定所限，原因在於這些船隻已須循其他途徑，向海事處通報到達前知

會所涵蓋的資料。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A)A)A)    訂明汲水門特別區域訂明汲水門特別區域訂明汲水門特別區域訂明汲水門特別區域

8. 為了在汲水門水域訂立㆖文第 3 段和第 4 段提及的航向規

定，我們建議在《管制規例》內，把介乎大嶼山東北岸與馬灣和燈籠

洲兩島之間的水域，指定為特別區域 (即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位置圖所示的陰影範
圍。 ) 凡總長度超過 10 米的船隻，㆒律不得從特別區域的東南面或

東北面界線進入特別區域。這將可達致在汲水門航道所處的特別區域

內，通過的交通只限向東南行的目的。原因是基於㆞理和體型㆖的限

制和不准自東南面或東北面界線進入特別區域，總長度超過 10 米的

船隻自然㆞只會在特別區域的北面進入該區域。而少數總長度可能會

稍為超過 10 米的小型船隻，亦不會因為從馬灣島嶼和馬灣魚類養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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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駛進特別區域而受新法例規管。

(B)(B)(B)(B)    擴大法定到達前知會的適用範圍擴大法定到達前知會的適用範圍擴大法定到達前知會的適用範圍擴大法定到達前知會的適用範圍

9. 為把法定到達前知會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大至納入㆖文

第 5 段的小型船隻，我們建議修訂《管制規例》第 4 條，使擬進入香

港水域的任何總噸的船隻，也須向海事處處長發出到達前知會。

10. 隨著到達前知會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大，我們建議修訂到達前

知會，在可接受的船隻識別資料㆗，除“呼叫信號”之外加入“海事

處參考編號” (即船隻在第㆒次進入香港水域時，獲海事處編配的身

分識別 ) 及“正式編號” (即船隻在其船旗國註冊時獲編配的號碼 )。

這是由於小型船隻可能會因沒有配置無線電通訊器材，而沒有進行無

線電通訊時用以識別身分的呼叫信號。這船隻便須在到達前知會內報

㆖其“海事處參考編號”或“正式編號” (就第㆒次進入本港水域而

言 )。

((((C)C)C)C) 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

11. 我們還建議藉此機會更新到達前知會的兩項資料規定—

(a) 在到達前知會第 5 項，以“總噸位”代替“總註冊噸位”。

這是㆒項技術修訂，旨在採用和《商船 (註冊 )(噸位 )規例》

第 4 條用來量度噸位的同㆒詞彙和方法 ;及

(b) 為了方便海關策劃搜查行動，我們建議修訂到達前知會

第 8 項，在“停靠的目的”以外加入“船隻到達時擬停泊的

泊位或碇泊處”為所要報告的資料。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12. 規例的主要條文如㆘—

(a)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修訂第 4 條，以使《管制規例》第 6A 條 (為獲允許進

入香港水域而發出到達前知會或報告 )㆒般適用於任何總噸的

船隻，唯本㆞持牌船隻以及《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第 2 條所指為“渡輪船隻”的船隻 (即定期往返香港

與澳門 /內㆞的渡輪船隻以及行走短途國際航程的渡輪船隻 )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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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修訂第 23 條，禁止任何總長度超過 10 米的船隻，從

東南面或東北面的界線駛入位於汲水門水域內指定的特別區

域，即不得通過從燈籠洲燈標至大嶼山㆒處岬角劃定的線，

或從燈籠洲燈標至馬灣南岸划定的線，進入特別區域。

(c)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在附表 5 指定汲水門特別區域的範圍以及其東南面和

東北面的界線。

(d)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修訂附表 16，加入“海事處參考編號”和“正式編

號”，作為 300 總噸或以㆘船隻可在到達前知會㆖用作身分

識別的其他方法，原因是發出知會的要求將擴展至適用於該

等船隻；在知會的第 5 項以“總噸位”代替“總註冊噸

位 ”，以反映《商船 (註冊 )(噸位 )規例》所採用的詞彙和噸位

量度方法；以及為了方便海關策劃搜查行動，修訂知會的

第 8 項，在“停靠的目的”以外加入“船隻到達時擬停泊的

泊位或碇泊處”為所要報告的資料。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3. 規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 -

刊登憲報 ㆓零零㆓年七月五日

提交立法會 ㆓零零㆓年七月十日

實施 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指定的日期實

施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14. 律政司認為，規例與《基本法》㆗不涉及㆟權的條文並無抵

觸。

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

15. 律政司認為，規例與《基本法》㆗的㆟權條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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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6. 規例不會影響《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17. 規例不會為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和㆟手影響。海事處會用現

有資源執行規例。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8. 規例會加強航行安全，對本港經濟會帶來正面影響。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9. 規例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對可持續發展的影對可持續發展的影對可持續發展的影

20. 規例不會對可持續發展造成主要影響，但會幫助加強香港水

域 (包括汲水門水域 )的航行安全。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1. ㆖文第 8 段關於汲水門水域內特別區域的修訂建議，獲得港

口行動事務委員會、臨時本㆞船隻諮詢委員會及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

支持。至於㆖文第 9 段和第 10 段關於到達前知會規定的修訂建議，

我們於㆓零零零年㆔月諮詢相關船隻的本㆞船務代理㆟的意見，而建

議的規定已自㆓零零零年㆕月五日起以行政方式實施。規定的實施和

執行至今都很順利。

22. ㆓零零㆓年㆓月㆓十五日，我們在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會

議席㆖簡介規例。委員會原則㆖支持規例。



- 6 -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3. 我們會於㆓零零㆓年七月五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

回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4.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52 4403 與海事

處助理處長李家武先生聯絡，或致電 2537 2842 與助理秘書長 (港口

航運物流)蔡寶珍小姐聯絡。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㆓零零㆓年七月五日



《《《《 2002200220022002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3 章 )第 80(1)條訂立 )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第 4 條現予廢除，

代以  —

　　　　　　　　“ 4.4.4.4.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1) 除第 6A 條外，本部適用於  —

(a) 總噸超過 300 的船隻，但本條例第 IV 部適用

的船隻除外；

(b) 屬處長根據本條例第 16 條發出的指示的標

的，並符合以下說明的船隻  —

　 (i) 總噸為 300 或少於 300；或

 (ii) 本條例第 IV 部適用的；

(c) 被處長或船隻航行監察中心的獲授權人員規定

參與船隻航行監察服務，並符合以下說明的船

隻  —

　 (i) 總噸為 300 或少於 300；或

 (ii) 本條例第 IV 部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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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第 6A 條適用於任何噸位的船

隻 (包括本條例第 IV 部適用的船隻 )，但以下船隻除外  —

(a) 按照根據本條例第 IV 部訂立的規例領牌的船

隻；及

(b) 《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第 2 條所指的渡輪船隻。

(3) 如第 (2)(a)或 (b)款所提述的船隻屬處長根據本條例

第 16 條發出的指示的標的，則第 6A 條適用於該船隻。”。

3.3.3.3. 進入限制區域等事宜進入限制區域等事宜進入限制區域等事宜進入限制區域等事宜

第 23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6D) 除經處長允許外，整體長度超過 10 米的船隻，不得

越過以下界線而進入附表 5 第 18 段所指明的汲水門特別區域  —

(a) 附表 5 第 19 段所指明的該特別區域的東南面

界線；或

(b) 附表 5 第 20 段所指明的該特別區域的東北面

界線。”。

4.4.4.4. 限制區域等限制區域等限制區域等限制區域等

附表 5 現予修訂，廢除末處的註而代以  —

　　“18. 汲水門特別區域

在香港水域內以採用下列方法畫成的線為界的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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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西北面：由位於北緯 22°20.750'、東經

114°03.017'的大嶼山東北海岸畫一直線至位

於北緯 22°20.925'、東經 114°03.241'的西

馬灣燈標；

(b) 東北面：由位於北緯 22°20.925'、東經

114°03.241'的西馬灣燈標畫一直線至位於北

緯 22°20.373'、東經 114°03.787'的燈籠洲

燈標；

(c) 東南面：由位於北緯 22°20.373'、東經

114°03.787'的燈籠洲燈標畫一直線至位於北

緯 22°20.126'、東經 114°03.455'的岬角；

(d) 西南面：由位於北緯 22°20.126'、東經

114°03.455'的岬角畫一直線至位於北緯

22°20.750'、東經 114°03.017'的大嶼山東

北海岸。

19. 汲水門特別區域的東南面界線

在香港水域內採用下列方法示明的界線：由位於北緯

22°20.373'、東經 114°03.787'的燈籠洲燈標畫一直線至

位於北緯 22°20.126'、東經 114°03.455'的岬角。

20. 汲水門特別區域的東北面界線

在香港水域內採用下列方法示明的界線：由位於北緯

22°20.373'、東經 114°03.787'的燈籠洲燈標畫一直線至

位於北緯 22°20.554'、東經 114°03.608'的馬灣南面海

岸。

註：第 16 至 20 段的地理坐標值採用 WG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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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 6A6A6A6A 條須藉知會或報告條須藉知會或報告條須藉知會或報告條須藉知會或報告

向處長提供的資料向處長提供的資料向處長提供的資料向處長提供的資料

附表 16 現予修訂  —

(a) 廢除第 2 項而代以  —

　　“ 2. 船隻的呼叫信號或海事處參考編號或

(在沒有呼叫信號或海事處參考編號的

情況下 )正式編號。”；

(b) 在第 5 項中，廢除“註冊”；

(c) 在第 8 項中，在句號之前加入“及船隻到達時擬停泊

的泊位或碇泊處”；

(d) 在第 17 項之後加入  —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在本附表中，就第 2 項而言  —

“海事處參考編號” (MD reference number)

就任何首次到達香港水域的船隻而言，

指處長編配予該船隻供報告該船隻到達

及開出之用的參考編號。”。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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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修訂《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該

規例” )，以  —

(a) 禁止整體長度超過 10 米的船隻由汲水門特別區域的

東南面及東北面界線進入該區域，並指明界定該區域

及有關界線的地理坐標值；

(b) 規定任何噸位的船隻 (獲豁免的船隻除外 )均須根據該

規例第 6A 條向海事處處長 (“處長” )發出到達前的

知會。獲豁免的船隻有 2 類：第一類是該等按照根據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3 章 )第 IV 部訂立的

規例在香港領牌的船隻，而另一類是往來航行於香港

與澳門之間或香港與中國任何其他地方之間的渡輪船

隻，以及行走短途國際航程的渡輪船隻；

(c) 更改須於到達前的知會或報告中向處長提供的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